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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和辉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辉光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和辉

光电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所任职务，并于近日办理完毕离

职手续。 

1、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于涛，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科院凝聚态物理

博士，高级工程师。2012 年加入公司，任公司质量主管；2016年至 2018 年，任

公司模组厂厂长；2018 年至今，任公司生产总监，主要负责公司产品模组工序的

生产管理、模组工序的工艺技术研发、模组工序的产能和产品良率提升等工作。 

2、专利情况 

于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为职务

发明创造，前述专利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3、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于涛先生签署的《保密协议》，约定在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与解

除劳动关系后，均应保守公司业务、技术、营销、财务等经营管理相关信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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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离职时，退还所有文档、文件、图纸、笔记、手册、规格、设计、装置、计算

机磁盘、磁带、材料及设备、计算机设备以及其他财产，连同以任何形式载有或

披露任何保密信息的任何材料。 

根据于涛先生签署的《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承诺书》，除事先取得公司书面同

意外，在其离职后两年内不接受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或经营类似业务的任何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聘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为其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担任

股东、合伙人、董事、监理、经理、代理人、顾问等，不做任何兼职工作）；不

自己生产、经营、研发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不自己直接或间接投资设立法

律实体生产、经营、研发同类产品或从事同类业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

司未发现于涛先生前往竞争对手工作。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核心技术体系，并培养了一

支年轻高效、有奋斗精神和创造力的研发技术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责并最终形

成集体成果，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共有技术人员 1,343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核心技术人员

为 13人，人员稳定，具体情况如下：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刘惠然、陈志宏、邹忠哲、徐亮、王俊闵、森本佳宏、太田透嗣夫、梁逸南、

林信志、山下佳大朗、郝海燕、李艳虎、刘瑛军 

综上，于涛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核心技术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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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于涛先生已完成与公司模组生产技术团队的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目前公司技术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技术团队及核心

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开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技术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于涛先生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

作的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 

2、于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为非单一发明人的专利且为职

务发明创造，前述专利所有权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同时于涛先生已签署相关的保密协议和离职承诺书，包含保密、竞业禁止等条款； 

3、目前公司技术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技术团队及核心技术

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开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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